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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屈原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诗人，他的作品

对于后世有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本书是一本研究屈原作品语

法的论文集。屈原作品，汉初即有“楚辞”之名（见《史记·酷吏列

传》）；班固《汉书·艺文志》称为“屈原赋”，后世因又名“屈赋”。本

书以“楚辞”名，书中有时也称为“屈赋”。

《汉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沈钦韩《汉书疏证》谓自《离骚》

至《大招》，适二十五篇。顾实《汉书艺文志疏证》谓今《楚辞》，《离

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

《渔夫》三篇，凡二十五篇。沈氏包括《九辩》《招魂》《大招》，顾氏则

否。当代《楚辞》注家的说法也很有分歧。陆侃如《屈原》（亚东图

书馆，１９２３）说，只有《离骚》《九章》《天问》十一篇真正是屈原的作

品。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１９４３）认为有十二篇，比陆氏

多《招魂》篇。游国恩《屈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３。

又中华书局本，１９８０）谓十三篇为最可靠，比郭氏又多《远游》一篇。

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所说，与游氏较，无

《招魂》而有《卜居》《渔夫》。而刘永济《屈赋通笺》（人民文学出版

社，１９６１）考定十篇为真屈作，十篇者，《离骚》《九辩》《九歌》《国殇》

（从《九歌》中提出）《天问》《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是

也，则与前列诸家大有出入。哪一家说法最近真实，一时也难以论



定。本书以无争议或争议较少之《离骚》《九章》《九歌》《天问》诸作

为语法研究的对象。其原文，以四部丛刊本（即江南图书馆藏明翻

宋本）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为依据。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楚辞的代表作。王逸注把屈原

作品总名曰“离骚”（《九辩》以下才称为“楚辞”）。本书以《离骚》为

研究的重点。《离骚文例新探》一文对《离骚》的体裁样式，对它的

句法、章法的特征，作了初步的探索。因为以往有胡小石先生《离

骚文例》（原载《国学丛刊》二卷四期），因名曰“新探”。

《离骚》句法的主要特征是句的倒数第三字用虚字，即刘熙载

《艺概·赋概》所谓之句腰。作为句腰的虚字有“之、其、以、而、於、

乎、夫、此、与”等字。这些虚字是怎样运用来构造纷繁多样的句子

的？书中对“之”字句、“其”字句、“以”字句、“而”字句、“於”字句、

“乎”字句都有专文论述。

《?离骚?的句法》一文，主要探索《离骚》的散文化在句法方面

的表现。

《?离骚?中重言、联绵词及并列复合词》是研究《离骚》的构词

法的，也属于语法研究的范围。

《释“兮”及?九歌?句法结构的分析》探索了“兮”的性质和作

用。《九歌》句句有“兮”字，且用于句中，刘熙载《艺概·赋概》称之

为《九歌》的句腰。闻一多认为“兮”是一切虚字的总替身。他的

《九歌兮字代释略说》就逐句用虚字代释《九歌》的“兮”字。其实

“兮”字仍是语气助词，性质不变，之所以能用各虚字代释，是由于

“兮”字前后成分的结构关系决定的。

《?天问?的疑问词和疑问句》考察了《天问》用了哪些疑问词，

构造了哪些类型的疑问句，企图揭示《天问》一口气提了那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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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且并无一句答案，而读的人只觉其妙，并不感到厌烦的奥秘。

古籍中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里往往用表示相同人称的不同代

词，屈原作品也是如此。《论屈赋中人称代词的用法》一文想从屈

原作品中探索其中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屈原作品由于体制限制，难于见到使用句末语气词的句子，新

印本增加了《?卜居?等作品中的句末语气词》作为附录。

屈原作品值得研究的方面是很多的，如古史和神话传说的研

究，古天文地理的研究以及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研究等等。在语

言方面，音韵、词义、语法、修辞以及楚方言的研究都是。本书只是

在屈原作品的语法方面作了一点探索，由于屈原作品本身就不容

易理解，以及我个人学力的限制，书中肯定存在不少问题，诚恳地

希望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本书１９９５年２月由语文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６年由商务印书馆

再版，增加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离骚?中重言、联绵词及并列复

合词》，一篇附录———《?卜居?等作品中的句末语气词》。

廖序东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０日

３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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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屈赋中人称代词的用法

一

　　古代汉语里有不少的人称代词。自称有“朕”“台”“卬”“吾”

“我”“余”“予”等，常见的是“吾”“我”“余”“予”。对称有“若”“女

（汝）”“而”“尔”“乃”“戎”等，常见的是“女（汝）”“尔”。他称有“之”

“其”等，但严格地说，它们都不是人称代词，杨树达《高等国文法》

是把它们归入指示代词的。

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所用的人称代词也不完全相同。甲骨文

里的自称代词有“我”“余”“鱼”“朕”。“我”“余”最常见；“朕”次之；

“鱼”即“吾”，不常见。金文里有“我”“余”“郍”“朕”“走”。“郍”又

作“䱷”，亦即甲骨文中之“鱼”（王国维《鬼方昆夷郒狁考》；《周礼天

官䱷人·释文》：䱷，本或作郔。郍郔同字，知郍鱼亦一字矣），亦即

“吾”。“我”“余”最常见，“朕”次之，“郍”“郔”最少。“吾”字出现得

最晚，《诗经》没有“吾”字，《书经》也只有两个，在《论语》以后到《左

传》《国语》《孟子》时期才普遍地使用起来。“予”是在《书经》《诗

经》《论语》《孟子》里大量地出现的。《书经》《论语》里无一“余”字，

《诗经》《孟子》里的“余”字只各出现一次。而在《左传》里大量地用

“余”，不用“予”。对称代词在甲骨文里有“女”“乃”，金文里有“女”

“乃”“尔”“而”，“女”“乃”最常见。“女”“汝”同音词，《书经》用



“汝”，《论语》用“女”。参看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容

庚《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见《燕京学报》第六期）。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表示相同人称的几个代词在一部书里、一

篇文章里、甚至一个句子里同时出现。例如：

善为我
獉
辞焉！如有复我

獉
者，则吾

獉
必在汶上矣。（论语·

雍也）

吾
獉
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

獉
，空空如也，我

獉
叩

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

今者吾
獉
丧我
獉
。（庄子·齐物论）

我
獉
张吾
獉
三军而被吾

獉
甲兵。（左传·桓公六年）

我
獉
善养吾

獉
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
獉
事夫子于洙泗之

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
獉
罪一也；

丧尔
獉
亲，使民未有闻焉，尔

獉
罪二也；丧尔

獉
子，丧尔

獉
明，尔
獉
罪三

也。而曰女
獉
何无罪与？”（礼记·檀弓上）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是语法现象呢，修辞现象呢，还是其他

什么性质的现象呢？

马建忠认为同人称的几个代词是有格的不同的。他说：“发语

者‘吾’字，按古籍中用于主次、偏次者其常，至外动后之宾次，惟弗

辞之句则间用焉，以其先乎动字也。若介字后宾次，用者仅矣。

‘我’‘予’两字，凡次皆用焉。‘余’字用于主次与动字后宾次者居

多；若偏次，有间以‘之’字者；而介字后宾次则罕见。”王力先生说：

“如果说毫无分别的两个人称代词在一种语言中（口语中）同时存

在，并且经常同时出现，那是不能想象的。”这也就是说同人称的几

个代词同时出现，在语法上应有区别。他谈到“吾”和“我”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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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说：“就大多数的情况看来是这样：‘吾’字用于主格和领格，‘我’

字用于主格和宾格。当‘我’用于宾格时，‘吾’往往用于主格；当

‘吾’用于领格时，‘我’往往用于主格。在任何情况下，‘吾’都不用

于动词后的宾格。”（《汉语史稿》中册，２６２页）

章太炎、杨树达就认为是修辞现象。章太炎《检论·正名杂

义》说：“若《史通·杂说》载姚最《梁后略》述高祖语曰：‘得既在

我，失亦在予。’以为变我称予，互文成句，求诸人语，理必不然，

郕俪辞盛行，语须耦对故也。此于俪辞，固伤郖郑，抑观庄周《山

木》已云‘吾无粮，我无食’矣，使只有‘我’字而无同训之‘吾’，则

斯语不得就也。”章氏之意，“吾”“我”在用法上本无什么区别，上

下互文，只是适应俪辞耦对的需要。杨树达以为古文最忌复叠，

诸字同义就应该变换着使用。他在《温故知新说》一文里说：“海

通以来，学者艳羡夫通则之可贵也，务欲强为之，偶见《论语》《左

传》《庄子》诸书有‘吾’‘我’并用，数事皆‘吾’在主位，‘我’在宾

位，遂谓吾国文字亦有如欧洲文法分位者焉，其与彼说相违之

例，巧以例外屏之，其他代字绝无位可言者，若未见也。又如名

代动静诸字有同义变文用之者，益不之顾矣。不悟古人行文尤

忌复叠，故务避而不用，此修辞之事，非文法之事也。夫中国文

字，名字无位别，对称之‘尔’‘汝’，他称之‘彼’‘夫’，皆无位别，

惟独‘吾’‘我’有之，世岂有此尪跛不全之文法乎！”（《积微居小

学述林》，２１５页）。杨氏又在所著《汉文文言修辞学》一书中列

举同义的两代词并用的文句多例以为古人缀文变文避复之证。

古代汉语中同人称的几个代词并用的现象还须作深入的研究，

不能简单地就认为是语法现象或修辞现象。王力在《汉语史稿》

中册曾经谈到研究的方法应该是：第一，舍弃少数例外，寻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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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第二，以同时代、同地域的语言作为分析对象，使其不相

杂乱；第三，排除伪书；第四，不拘泥于西洋语言的形态，也不拘

泥于和现代汉语的对比。朱熹就曾经注意到屈赋中同义的人称

代词并用的现象，他在《九章·涉江》下注说：“此篇多以‘余’

‘吾’并称，详其文意，‘余’平而‘吾’倨也。”说得很含混。个人觉

得应该一部古书一部古书地来考察，当然作为考察对象的某一

部古书是要能代表某个时代某个地区的语言的，如果书中夹杂

有代表别一时代别一地区的语言的部分，应该剔出去。把代表

同一时代同一地区语言的古书里人称代词的使用法考察清楚

了，那末就能得出某一时代某一地区人称代词的用法。倘将代

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语言的古书混在一起来考察，那就会得

出刘复在《中国文法通论》里所得出的结论：用法完全一样。

屈原是怎样运用人称代词的，须就屈原的作品作全面的考察。

二

本书的序言说过，确为屈原作品的有《离骚》《九歌》《九章》《天

问》等篇，即以这几篇作为考察的对象。《离骚》是屈原自叙生平和

政治理想的长篇抒情诗，共３７２句，２４００多字。其中同义的人称

代词多，而且这些代词出现的次数也多，因此这一篇是考察的主要

对象。下面就重点地考察这一篇里人称代词的用法，凡有人称代

词的诗句全抄了进来，以便比较。《九歌》《九章》，就只把考察的结

果写出来，有人称代词的诗句不全抄。《天问》只有四个人称代词，

其中有一个代词有问题，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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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离骚》

屈原在《离骚》中使用了五个不同的自称代词，共出现８６次：

“余”５０次；“吾”２６次；“予”４次；“我”２次；“朕”４次。对称代词也

有两个，共出现３次，“女（汝）”２次；“尔”１次。

在《离骚》中，“余”“吾”两自称代词用得最多，先来详细地考察

它们的用法。这两个代词在《离骚》中都能用于主格。《离骚》文

句，不计“兮”字，基本上是六字句。用于主格的词，可能有三种地

位：

（１）代词 　　 　　 　　 　　 　　

（２）　　 代词 　　 　　 　　 　　

（３）　　 　　 　　 代词 　　 　　

（如果是七字句，则用于第四字或第五字的地位。）

“余”“吾”用于主格时，用在这三种地位的都有。用于第一种

地位的有：

余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

余以兰为可恃兮。

余不忍为此态也。

余独好修以为常。

５论屈赋中人称代词的用法　



余犹恶其佻巧。

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吾

吾令羲和弭节兮。

吾令凤鸟飞腾兮。

吾令帝阍开关兮。

吾令丰隆乘云兮。

吾令蹇修以为理。

吾令鸩为媒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吾将远逝以自疏。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用于第二种地位的有：

余

汩余若将不及兮。

夕余至乎县圃。

夕余至乎西极。

吾

来吾道夫先路。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耿吾既得此中正。

６　楚辞语法研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謇吾法夫前修兮。

溘吾游此春宫兮。

忽吾行此流沙兮。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

用于第三种地位的有：

余

忳郁邑余侘傺兮。

曾歔欷余郁邑兮。

溘埃风余上征。

周流乎天余乃下。

吾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惟庚寅吾以降。

顾竢时乎吾将刈。

延伫乎吾将反。

历吉日乎吾将行。

“余”“吾”都能用于宾格，但“吾”用于宾格时少，且都用在否定

的语句中，并置于动词之前。

余

雷师告余以未具。

鸩告余以不好。

告余以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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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既替余以蕙郙兮。

肇锡余以嘉名。

谣诼谓余以善淫。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吾

恐年岁之不吾与。

不吾知其亦已兮。

“既替余以蕙郙兮”句，王逸注：“替，废也。”又，“言君所以废弃己

者，以余带佩众香，行以忠正之故也。”则“以”为介词，“以蕙郙”为

“替”之表原因的补语。郭沫若同志译此句为“不怕他就毁坏了我

秋蕙的花环”，则把“蕙郙”译成了宾格，“余”译成了领格。末句两

“余”字既为其前动词的宾格，又为其后动词的主格，是为兼格。两

“吾”字用于宾格，都在动词前，“不吾与”，“不吾知”，即不与吾，不

知吾的意思。“与”，待也。朱熹注：“恐年岁不待我而过去也。”

“余”字又能用于介词后的宾格，“吾”字未见有这种用法。下

面几句中，“与”“为”都是介词，“余”用于其后的宾格。

初既与余成言兮。

鸾皇为余先戒兮。

命灵氛为余占之。

为余驾飞龙兮。

“余”“吾”又都能用于领格。“余”字用于领格时，与被领词语

之间有间以“之”字的；“吾”字用于领格只有二例，都不间以“之”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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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

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屯余车其千乘兮。

步余马于兰皋兮。

仆夫悲余马怀兮。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岂余心之可惩。

非余心之所急。

亦余心之所善兮。

岂余身之惮殃兮。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沾余襟之浪浪。

及余饰之方壮兮。

皇览揆余初度兮。

吾

邅吾道夫昆仑兮。

退将复修吾初服。

末句，洪兴祖云：“一本‘余’下有‘于’字。”宋端平本《楚辞集注》即

有“于”字。如补“于”字，则“余”非“初度”的领格，而成了“览揆”的

宾格了。此不从。以下各句“余”后有“之”字。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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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孰云察余之中情。

孰云察余之善恶。

“余”用于领格，其后带“之”，被领词语必为双音词（或词组）。这四

句如此，《九章》里有六句也如此（见后），可见这是屈赋的通例，那

末“皇览揆余初度兮”一句，“余”下应有“之”字。

以上是对“余”“吾”二字用法的考察，下面再谈其他自称代词

的用法。

“予”字在《离骚》中出现四次，都用于宾语。用在否定句中时，

也和“吾”字一样置于动词之前。

申申其詈予。

倚阊阖而望予。

诏西皇使涉予。

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我”字出现二次，都用于宾格。一例用于否定句中，也置于动

词之前。

恐高辛之先我。

国无人莫我知兮。

“朕”字出现四次，都用于领格。

回朕车以复路兮。

哀朕时之不当。

怀朕情而不发兮。

朕皇考曰伯庸。

对称代词“女（汝）”，出现二次，一用于主格，一用于宾格。

“尔”出现一次，用于主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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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何博謇而好修兮。

孰求美而释女？

尔何怀乎故宇？

不作代词用的“女”字，有“女媭之婵媛兮”，“哀高丘之无女”，

“相下女之可诒”，“见有娀之佚女”，“岂唯是其有女”，“聊浮游而求

女”等六例。

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把《离骚》中自称代词的使用情况列为

一表，如下：

代

词
出
现
次
数

用
法

余 吾 予 我 朕
女

（汝）
尔

主　　格 １５ ２２ １ １

宾
　
格

动后 ９ ３ １ １
动前 ２ １ １
介后 ４

领
　
格

不带“之” １８ ２ ４
带“之” ４
共　　计 ５０ ２６ ４ ２ ４ ２ １

　　２．《九章》

《九章》九篇中自称代词除“予”字未见外，“余”“吾”“我”“朕”

都有，共出现６４次。对称也用“汝”“尔”。

“余”字出现２５次，有两次用于否定句中的宾格，置于动词之

前。这两次是：

退静默而莫余知兮。（惜诵）

１１论屈赋中人称代词的用法　



世溷浊而莫余知兮。（涉江）

其余用法同《离骚》。“余”用于领格带“之”字，被领语为双音词（或

词组），有六次。这六次是：

众不知余之异采。（怀沙）

尚不知余之从容。（抽思）

孰知余之从容？（怀沙）

又莫察余之中情。（惜诵）

羌不知余之所臧。（怀沙）

莫知余之所有。（怀沙）

“吾”字出现３１次，五次用于宾格，其余用于主格和领格。用

于宾格的，有两次用于动词之后，这是未见于《离骚》的用法；有三

次用在否定句中。这五次是：

进号呼又莫吾闻。（惜诵）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涉江）

世溷浊莫吾知。（怀沙）

憍吾以其美好兮。（重出一次。抽思）

末句，“憍”洪兴祖引一本作“骄”。朱熹注：“憍与骄同。”郭沫若同志译

此句为“你把他的美好向我夸耀”，就句子结构说，“吾”应看作宾格。

“我”字出现了四次，全用于宾格。这四次是：

众果以我为患。（抽思）

思君其莫我忠兮。（惜诵）

昔君与我诚言兮。（抽思）

造父为我操之。（思美人）

“以我为患”是当我是祸患的意思。“以”应看作动词，“我”用于

“以”后的宾格，但同时也用于主格（它是“为患”的主语），是为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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